关于举办武汉市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
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
 

各区教科室（规划办、所、中心）、市属高校科研处、直属中小学（幼儿园）：

     为进一步落实“科研兴教”战略，激发我市广大教育工作者参与教育科研的积极性，总结教育教学经验，交流研究成果，强化科研意识，提高科研能力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武汉市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优秀论文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     一、参评对象

全市各级各类学校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教育管理、研究人员。

     二、选题及要求

1.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、课程与教材研究、德育研究、学科教学研究、体育与艺术教育研究、教育管理研究、教育技术研究、教师教育研究、农村教育研究、学前教育研究、职业教育研究、校本研究等为主要内容的论文均可参加评选，形式可为论文、调查报告、教育叙事、教育案例等。

2.参评论文要求紧密结合教育教学改革实际，突出特点、难点和重点问题，立论扎实、观点新颖、针对性强。每篇文章字数以3000字左右为宜。

3.已获奖的教育科研论文，不得再参加本次评选；课题研究报告不在此次评选之列。

     三、申报办法及材料要求

1.参评篇数要求：江岸区、江汉区、硚口区、汉阳区、武昌区、青山区、洪山区、江夏区、新洲区、黄陂区和蔡甸区不超过80篇，其余各区不超过50篇；市属高校每校不超过50篇；直属单位每校（园）不超过10篇。

2.各区教科室（规划办、所、中心）和市属高校科研处统一组织本区（本单位）论文参评工作，集中报送参评材料；市直属中职学校集中报送教科院职成研究室；市直属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可直接报送参评材料。市规划办原则上不受理个人的参评材料。

3.报送的参评材料包括：

（1）下载并填写《市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论文评选申报表》作为首页（附件1）。

（2）论文材料一律用A4纸打印，一式两份（正文小四号宋体），左侧装订；

（3）作者姓名、单位、联系方式等只能在首页呈现，正文部分不得出现姓名、单位等信息。论文作者不超过2人。

4.各区、直属高校和直属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请填写统一格式的《市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优秀论文评选登记表》电子版文件1份（见附件3），打印后交市规划办。

5.根据有关文件规定，每项参评成果收取评审费50元，该费全部用于评审活动。评审费由组织单位代收并在报送参评材料时一并交市规划办（地址：汉口中山达到278号，文昌大厦，4011室张惠诚，联系电话85689523）。

6.各区报送参评材料时间：2013年10月10日（周四）；市属高校、直属中职学校及直属中小学（幼儿园）的报送时间：2013年10月11日（周五）。不按规定时间报送材料的单位作弃权处理。

7.参评成果，必须是本人独立完成的作品，严禁抄袭，一经发现并核实，取消参评资格，并在全市通报批评。

     四、评选及奖励

1.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统一领导评选工作，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评审专家组，严格按照评审标准和程序，评定等级。

2.获奖比例：一等奖10%；二等奖15%；三等奖20%。

3.获奖论文将在武汉教育信息网、武汉教育科研信息化平台上公示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颁发相应获奖证书。

 

附件：1.市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优秀论文评选申报表

      2.评选内容分类代码

      3.市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优秀论文评选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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